ER R S E R
114# B £375F % 240750
Do A ABEC A REFRET
A A % 2

FEnHE B ER
PR TR E R R BT RAL AW (1145 B § F 5141
S85.) AR R LA RE Y AR R 5 G R
o gatd oyl g ﬁﬁya’ﬁﬁﬁéi&&%%Aiﬁ
Ris o Al d &2 P hE RPN FHLEFE 2

ERCD: DR LT E L S Rl SR N - &
% p ‘ 2 Hp fF i ,,LPE? koo TR EI R
MBS S TIH (R R PR KT R o

£9z

-~ RAEREIRENP G AP HEI  BEATZ3E N

ﬁ’ﬂwﬁwﬂkwﬂﬁﬁﬁﬁﬁﬁﬁﬁi‘aﬁﬁuwﬁ

o TREBFEAZIRREAZR

‘Wﬁﬁﬁﬁ*ﬁﬂﬁﬁéﬁi
. ,

15%% UE~$NN§12\“
$ 164553 %1705 2 22 4] -

S REPERR CEBGo GEBIAAL TARIMERY P
ﬂ'm;uazzsn%ma:fm s TARRI4ER? 72829
53336 A 2L, ~ T AROBRTHEEEE |~ T#RL
g Ppdp 3y ~ TSEB4F ) B2 i e RLINEY 38 & o

B, ~ "L ABREEREZ FEMBE2 A 0t 3550

_WSN%\“

%— 7



T AL e (o) o
‘?‘nﬁﬁt %Lﬂu
(a2 FALTRE i A SR 290 5 0 350 21§ 330 2
FLE R 2 A Rt B kB 412 ¥ 196
ERBIRERAERER 3
Ct e i f a2 i "Tmipx, ~ T5%E ifr .
r+%114§$$ﬁﬁ%@$ﬁ@’ﬁiﬁrf 7R
B TN RRI)E FIRERT KU E D za :
E)#FL%/T&%&?&"F% M SRRl E 2975 0 AN FARERIEZ
Al b E B N RS 0 S EHSRES o B2 R
Z FDDIEM AR T 0 K- EHmNUZ AN K IR E B B o
Ji 2 e Pﬂw PR EB O FEIR BRAHAETD

E'D

’E

|
@t 2 73t % 2 AR EITHRE A (L ARE 54
0~132F) » & P h"Ti@p 82 (Foisit) » R A
FA®EHY pe PR PEE (LEE 5311411831186
) o RAML > BEFHPE R BT B HEGFATED B
N%i&iwo

3
85\*

.

jlre

=h
AR R T

SR Y RS AR R
fA o REIEE B 2 (0
FFA2A) R MAIT AR RES

FEn AW FMARL G LD E R
P
;:L

B AR AL ABREEF A Y B AP TS

B oY ERLENAZLERAELEEREDI L2107 @
%ﬁ%ﬁﬁiﬂﬁﬁaﬁ’ﬁﬁﬁ@@4%Azwﬁﬁﬁ%
2 A %’?%&;wmm% o REkiFSAIES X
Bl © BARA2AR RS2 0 T e RARIEERE L

FALAREEN zl\l‘mllélﬁ}iv’ a5 F % 281150
$33EAEL S BT HEHELETY (L ABREY
89290 ~1072108~145F ) ; L AL A B B pF p it
2 AR R o BE o FuRgAGRR (R ARE 51337 )
};%g)’r&i&ﬂ, (AAREFIDE ) -7k 2y



é@ﬂﬁ%%ﬁfﬂqoﬁmﬁﬁﬁaaéﬁjnﬁggafixgw
AR g 0 WEIME TR BT 2 AR EAGK

AR S $4%W*4Ffﬁfﬁﬁw’iwiﬁ*
b I S Al iy ¥t 2 4 3 nJ,SJ MmN Tt X ﬁ- ) ‘gi&”;:,gg?;;%
oL S HIIZE A S Kl o 33973 f B
FAAER LB £ X FMAML TP AR ERFSE > LER
2 FEAREEARRNE o TH AR L R BT B2 AR
JERN S SERA = SESRTS § ?;Q:f,@; < 2| ) A nE R

v
[nnd
e

G- (FT 5=
Bt i 22 po R R LR 1 Ak
f"Thwﬁ”*aékvi4’w’3u%%x<1ﬂwmi

Hﬁ“iaﬂaaz% RV S DEEIES ST S Y
b*%éi@°$4ﬁﬂ AL R AR D
fwwa L ERCEN TR RS A SUEIPCRL R STy

9
Bl He A m 242> ¥ RBIREERERFL
FAQARE s oot > HERL SN EERAEL > B
%%W,agﬁfzfo it & B SRR S TR 4 2
P E LR R R TAE SR S LR ¥
SriE A4 E 'UéIEl FT oo 'rg.j\r,—g&igfwtﬁ ~EZ2 %S
H S LI IR R L&¥7M;“Z@%8ﬂ\m
T Ak 1@*“‘ [P R RENFLe BT TR
PE2_E ISR T 3R 0 Bk Lzﬁgmg“L@¥2ﬁzkﬁin
eHEIPEI PN oy R o WAL EF AT B

@j%iﬁ’%f’i??ﬂxz 172 % ThiEz2 1% 138 %4202 4
o BHRH PR EA L 7 A H P &P o

(FA 2 mARAR IR S A TIRAEPER s AR A& BT 2 &
i EERIEHEAES T B LRRL EE LY
(R 5%337) " LAy B BARLMP B2 042
LREEEY O HHI BARIMF T L EAE T A
AR FHAT LR A ERGEE AR By v L0 §
A2 H38IE22F 2 2R E 0 A A T A TR o

~



O3 A F AR 2 FREFHEMR: AN 04 EFE
FMEZ (LAt 540 132;‘) ép\ﬁﬁﬁ‘ﬁ-"é%‘_ﬁ
X \gﬁ_pa HEFErMZP? f”)’ F gL F r—‘r?g;ﬁm

e
N
=
&
"]
Lz
land
17,
T

w3724 g4t
Pt BRI EFERE F213E2 1% 198 ~ %2990k 5 158 o
B~ $310082.2 ~ 545415 %238 » H]iddrd 2 o
AFRERET FEBBALST O RETF RAF PR FIRAG
BAE o
¢ =2 A 114 = 12 E 16 2

MNEFR LT 2P F oW

M AP RARER o

b PR?“‘}" PRty X #5200 poe Afie IR TR
st EpEIEd  H X kit b ar@d —‘FJQ ) }‘@ﬂs’\__p ) R R %1520
R A AR 2 (R EEFTAZAEFEA) T2

vEw oy L o4 od g
iEiE MR

FITA ST AR PR e F A SR e R R AL 3R
PP GE O NRBR TR LA A pAl -

TET O BA
¢ = 2 ® 114 & 12 16 p
A & ATIR R IR
(g 402 %196 %152 ]
FOR2FEEATIERK T A 0 R3E L 10E T G RS
PATERIRA TR E c HER 2 PR A IE AdTE

z
*

RUH o b L SE T G WA BPATE RS g

:~\\

pvd
»
~
(e
(b
©
E%)
(w.
—
>
™~
[y
=)
D

—~ A 3F
s B
Eig
[e]

&«
"]

>

~

o

o

©

\.= N

)
-\



¥HohdgF a e
w"f%%€$é¢Uéiﬁiéﬁwﬂwﬁw4%§§%ﬁ\§§§
)

IR = e L S
it 4
Yol |2TA | PRER | B L2 7L
I8 A A3 g |2 R A B R R
X ATy S
2 B L (A2 3 I 8ERZ A E BT ’)f@”ﬁ
L2 (PRI ER

L

ERETHIRBEIRBEALFE

114# & ¥ F % 141585¢
w2 15

AR ATRFEHEZE > ¢ CH AR WERAT W)
B F R R EIRIT AT A Ao T
B3 ER
~ A HENAFEIISEY 18pF s BRI AR LEFHL R
(LINEFE#E "Tmtp =, ) 2 im’““Wﬁw I
'@‘A—Lﬁﬁﬁﬁk“f#*‘g =B N 23X liﬁfﬁ—’ffﬁgﬁﬁ‘— 4 =L
NEFsAL T 5% 247 ii,afrﬁé’r%‘iiﬁiftéﬁ%; B g5 )
B 22T Lé+om4é&mw$ﬁwﬁ& 4
ATBPA2 ERIE S RMGBAMAE 5% 2 Lk X LI
gﬁ%%@&%&ﬁ&ﬁ%ﬁ’waﬁ w4ﬁﬁ7kﬁ
B0 R MRS A RATESRIOT L SR
Eﬂﬁgﬁ’ﬁvpr 4 0 H A E L2 IFEE - A4 gi
B2 TSR VIRAKREHE SRR S B A T R IF G

B
At

34

i %Miﬁﬁﬁ%%»rtwﬂ71£%%’£mﬁﬁﬁ
AR & ﬁﬁf}“vge PARTE ST > 3 T oAy (s B A TBiTE e B
ATHE 0 B R S AR SRR TR P R ATE L e o DA

-]




Wi e Thip =

|
FEZ TR oM REERE EE
TIRE o BH A X2 S
0000005+ = (’ffﬁ- Ell

o4

-

TERELT o :J%i‘g%

TERREL T, AR ARG R G

L

FHALZ PRI

E¥ dﬁE%OOO 00000000
~ v ﬂ"éi? R AFER00
# ) 2 T4 Linei® i
‘ ﬁ ‘?Pfé,\l%é B RiE2

* iE
>
i

F oo AT E PR H B R AR 2 PR 0 ST A T
ﬁi%@’uﬁﬁﬂmﬁ"%ﬁﬁ%%%‘%ﬁi’ﬁﬂ
5 b &&tj-a A HE A AT IT 2 B*F’*#ZP#IE%/\ 1 REF2 "
A T m04é$@@ AT dp om0 A AT
ﬁifﬁﬂ& %ﬁ FRIE S %_"'F‘Q‘?PQOVOJEA
owuﬁaﬁﬁr%zyﬂﬁwﬁ%’ B AL (TR ) 90
Bz BAAEZIEERIA T E ) s P3N HE 2T ek
TR RIRE A D o FREY R B2 AR s
o BRI
CRERAA R LY D ARE Rk AR
;ﬂa;:o
R L D e e
CERFEE FEE Y
g B LA CE
1l W21 85%F7EH[Z2 4 HRR K & THREF ) 2
JESCY A RAEA AT T
o RRT Ey R HE
° 7 o 5#AL 0 WHOSCALL $ %
ﬁﬁ%ﬁﬁ’afi\ s R

},%fqimﬁp ﬁﬁ‘r'l%'*i“‘
& jnen 5\ TF FELGF &
1EMEHE =1
RIS R 2L
TR BRPRER 0 AT

e

¥

N
’



(\ER)

FERE* B x i gy
E A
2 AR AM BRI REP L2 HL Y
By 2 4597 i o
3 M FRINE R R TR EN A2 AT
B A o~ RILIFR A2 A8 o
TR R R R
XBFEEPE - 22 E
Mt hsi s ERPIE
B ¥4 R H - LINEH
RGP R - SR
ToREPERA R
4 B2 GRS P RHEEP LA 24 BT R
SECFHRERALP e mIREES A R R
AP RBEF LR IBREE LT -
PRI kA )|
4224839141586 %o & *it #&
AR AR EZ KRR
% 48 Bl - LINE$35 % &
é‘lﬁél&

\Z‘;B‘;ﬁl’ lr‘]l/ GHFV %L}"":":, JJ-E

(C)RFLIAFMESPE2ITF > FLAFIAAF2 TG
PRALY MR H - CIZFBHEIALF P2 52 &
FRPE S LB AP R - HARY T ALY FRRER
S Sl = 57 SAREE 1IN k%¢ﬂk$@wﬁ@¢
gﬁi'f-’ffr}r}%""@ # oo ¥ @??5“ k#‘rﬁt ’ f]%‘i =z ],};}Sﬁf }Ift
%41%%&%§%§1%P’§%¢&ﬁ$’%ﬂ%&ﬁ
frh A GRBBE AE > BEIRG PIRd T R ¥ %R S
- A ey & 115—3& Frak s A TE R R F 203N AR

CASS



(Z)F h AW ARG G L8 TR, - TS

i E LG AR 5 TSR AE R R A S
B Zi%}siﬂw-&r’zﬁlﬂg AdEPF /[ R4 URER T

¥ v B L A é*%ﬁy%7f%73

R

- A EIAET AR AW A PRERRIE g L
B o ApcRs AR E %H,z;_yﬁﬁiﬂﬂgﬁ’ﬁ%
RRLFTEZ G SR AR I LT E2 F 2
FAPEARTRT LEMA LR 75 Tk g oo -
Akt minAvR 4 BB OTEIfE o B AR £ IR S
CEMGM RS IR 2 AP RTAA MDA AL

v S IR K- 0 IT ST E&E:jﬁ’; *
POOTRARZ A ART AL 5 B A GESZ o BT
¥ 1%@_;,1;; FERd o R & itk & TR
PN ERARE R ORIRA P 209 0 R %
E’vafﬁﬁéaﬂéifiﬁéﬂwAMé%
MRT O FEZEREEFLAATEF '
P1E EE 2 HFEEER o

(TR R e ﬁ;ﬁ;x';ﬂm@nﬂwﬁ’r%%ﬂ
Tro g% 2 &0 ne i > R AUgRT SR o B IR A
ISR BRI E SIRIFELE FF LY o A RpL it
R HLiRH-TmER Lo T, ~ THRE
T B DU AR BEY PERARTRE M ED 2
PE - BAEEARBEREERY Y GAAF A
BOEP 222 F MK ERPBHERSR KA RBET L RE

CPRR AR R B EY v E i oo Fad
ARy~ TREA ) F A FAGE o RIE G T
T~ THEEA 2B R L0 V&@fﬁﬁwﬁyaﬁﬁ
A %iwiﬂ%#”%i’f??ﬁ’*%% 2. PR EAR

ﬁgﬁ;ﬁf’ ﬁo@, fé‘#%/jﬁﬂ%&td-@7’%?#?\1%4}””1
* ”T’%P"t’#i""ff?ﬁ°7‘rﬁt’**“”‘fi#’f‘7r°%:umﬁ & T

$N\R



i

PFE > THREL ) 2T REARES DRGSR
A A EERE R e
IR AR (e 3agr TR AT | R E . 2 i e
Foomie THREA ) @UEEYE AR &2 TR i
B T o FRARBRAZEIE G 22 &
E%ﬁ%wbok?@fﬁaﬁﬁJﬁﬁ@%ﬁ®§fﬂ;@ﬁb’
SR R RS S ey
LSS R bﬁfaéam CEEA AR
KR P AT VA REIE AP RGEIIE S 0 15
AER AT A FEZELEFLTAEFHEAZL  Hp B
FENBN A R R 2 R TR o R T B OATRE 3O

= Lo .
y.‘ -gu\a \m\L N (“
o

AL AT G o R PE $ 339152 4% 138 %2234 M 2
fFiT 40 B~p4 2 zﬁﬁﬁuzilm;%bﬁﬁﬁzg%ﬁiﬁﬂ%°
e Trpx ) ~ T8RES ) ~ T 2 R H
=R Pr~mwwf¢19%’%ﬁaiWHﬁro$%u
- AR B L SRS E T 0 5 RA12 555
E 2T uifﬁi‘%;%ﬁiﬁwauoéwéﬁgéﬁﬁ
AZ AT AL EITPE PRLEY S (T5IFR /’v\pm
ﬁ%o%kérﬂwzﬁ%m§14¥h5$%&1j%»;ﬂ%éw
1008 ~ > $FRT AL T HANRT T cAERT
«ﬁrﬁ=’éqﬁfw?ﬁzﬂhéwﬁé@$ﬁ PRAAITEY? 11 b2 =)o
ANEFE 201 EF I HRA T o

§

/;_ %\’ 1
1% ff\;};

E
5
i}

s
pe
=
=
iy
o~
=
-

e
.

c\J
Tk
JNT
—

)
G;\‘



=3 F7)E 5 33918 2.4

% 339 ig¥d % m ’}g T REA 2 - —*ﬁ v e 1 E A
FHREFEPL ] FEATHE

B RO AR LA -

SN2 AN FPE R EZ o
SRR DTN RERERAL B EWED
S INRUN LI A

SRR E N N H b PE G RER R AR
RS E 2 .

2 Z_ o

S

%
oy

FE 2 EEEUTIIRRELE RS BN 10 ETF WA
ETIJ ’ fz‘:}'%l%fr ﬁ:fri 1 ";_ ;L,l/('l\“gljﬁ of/m%‘7 ?7};}7: E;fﬁ I J_f;.
AERTEW - BE o ke 6 7 0 5 ENT G BRI B AT
FH 5 L FANTHE -
w0 IR 2 R IR L e
o 3
it %
o [T 4 fEEL A RN Hps g R
5 A 4 EE A LA
L [§ A% |3 dsrsc B MR fp § 1135107 9p |54 % 26[113£107 9p [£9 3 O® (1132107 9p
2) Ak KT fivfﬁ:%’% 13l |F % & E 130803 (OO0 O3 104 3+
F 1185 === » R¥ A B0F = 1& %.000-035% ~ £000%. 359 ~
B g L Pl 000000000 P ]
R R+ | 0000 5. & w0 R
PE 2 o £
2 (¥ 2 [P BMA R B % [113E107 9p ¢ B & 22|l13&107 9p [£°¢ % OF[113£107 9p
(J2) |22 RTEHLT(4FA943F  |F £ 8 A543 [O00FE OI5m594 3
ERALTRAHE FRPHTA +E 55.000-0[35% ~ 500052 (354 ~
FrEwgs-= KT 4 000000000 [113& 10 9p |* R +=£)113£10 9p
i R T £ T P 005Lt& = flgpr15a 3 |I7 £ 15 44 165394 3+
(A ;1]5_%?"%)\ + 7 10;‘@“,1 = 20@‘;,_,
h 113210 9p
165334 3%
10§ =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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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金訴字第2407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王綺澤






選任辯護人  林劼穎律師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4年度偵字第14158號），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進行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本院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及辯護人之意見後，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依簡式審判程序審理，判決如下：
　　主　　文
王綺澤犯如附表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壹年伍月。緩刑肆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於緩刑期間內接受受理執行之地方檢察署所舉辦之法治教育參場次。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被告王綺澤所犯係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其於準備程序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及辯護人之意見後，本院合議庭認無不得或不宜改依簡式審判程序進行之情形，爰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是本案之證據調查，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2規定，不受同法第159條第1項、第161條之2、第161條之3、第163條之1及第164條至第170條規定之限制。
二、本案犯罪事實、證據，除證據部分補充「本院114年度中司刑移調字第2811號調解筆錄」、「本院114年度中司刑移調字第3336號調解筆錄」、「本院公務電話紀錄表」、「被告與『陳柏宇』、『張嘉哲』間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擷圖」、「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之自白」外，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
三、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就起訴書附表編號1至2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洗錢罪。
　㈡被告與真實姓名年籍不詳、暱稱「陳柏宇」、「張嘉哲」、「小潘」之人等本案詐欺集團成員間，就上開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依刑法第28條規定，論以共同正犯。
　㈢被告就起訴書附表編號1至2所為，各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洗錢罪，為想像競合犯，應各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論以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
　㈣被告所犯上開2罪，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分論併罰。
　㈤被告固於審判中自白所涉本案加重詐欺犯行（見本院卷第40、132頁），亦無犯罪所得應自動繳交（詳如後述），然其並未於偵查中自白上開犯行（見偵卷第31至41、183至186頁），是其所為，應無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減刑規定之適用。
　㈥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不思循正當途徑獲取財物，竟為貪圖輕易獲得錢財，參與詐欺集團之詐欺、洗錢犯罪，妨害社會正常交易秩序，致告訴人曾惠瑜、曾梅玉（以下合稱告訴人2人）受有財產損害，所為誠屬不該，殊值非難；惟念及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終能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復考量被告於本案參與程度為擔任取款車手之工作，而非詐騙案件之出謀策劃者，亦非直接向告訴人2人施行詐術之人，尚非處於詐欺集團核心地位，犯罪情節未至重大；並衡諸被告已與告訴人2人調解成立，且已依調解條件賠償告訴人2人完畢等情，有本院114年度中司刑移調字第2811號、第3336號調解筆錄、公務電話紀錄表在卷可考（見本院卷第89至90、107至108、145頁）；兼衡被告於本院審理時自述之智識程度、職業、家庭經濟狀況（見本院卷第133頁），暨告訴人之意見（見本院卷第135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附表所示之刑。本院參酌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977號判決意旨，衡酌被告所為侵害法益之類型、程度、經濟狀況、犯罪情節、被告未因本案犯行而獲得報酬，及所宣告有期徒刑之刑度對於被告之刑罰儆戒作用等情，經整體評價後，認對被告為徒刑之宣告已足以充分評價，爰均不再併予宣告輕罪之罰金刑。又審酌被告所犯本案各罪情節，各罪間之責任非難重複程度較高，暨其所犯各罪數所反應之人格特性、對法益侵害之加重效應、刑罰經濟與罪責相當原則、定應執行刑之內外部性界限等情，對其本案犯行為整體非難評價，就前揭所量處之宣告刑，定應執行之刑如主文所示。
　㈦被告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等情，有法院 前案紀錄表附卷足憑。被告固因一時失慮，致涉犯本案罪行，惟考量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終能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且其已與告訴人2人調解成立，並已依調解條件賠償告訴人2人完畢，業如上述，堪信被告經此偵審程序後，應知所警惕，而無再犯之虞。本院綜核各情，認對被告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諭知緩刑4年，以啟自新。惟本院斟酌被告本案之犯罪情節，認其法治觀念尚有不足，爰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8款之規定，命被告應於緩刑期間內接受受理執行之地方檢察署所舉辦之法治教育3場次，併依刑法第93條第1項第2款之規定，命其於緩刑期間內付保護管束。倘被告違反本院所定上開負擔情節重大者，檢察官得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之規定，聲請撤銷前開緩刑之宣告，併此敘明。
四、不予沒收之說明
　㈠被告提領起訴書附表「提領時間、提領金額」欄所示之金 額後，遂轉交上開款項予「小潘」等情，業據被告供述在卷（見偵卷第33頁），是本院考量上開洗錢之財物並非在被告之實際掌控中，其對上開洗錢之財物不具所有權或事實上處分權，若對其宣告沒收或追徵該等款項，將有過苛之虞，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之規定，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
　㈡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均供稱：本案我沒有獲得任何 報酬等語（見本院卷第40、132頁），卷內亦查無其他證據足資證明其從事本案犯行有因此實際取得報酬或其他犯罪所得，爰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10條之2、第454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侯詠琪提起公訴，檢察官張永政、何宗霖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6　　日
　　　　　　　　　刑事第十五庭　法　官　黃奕翔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曾右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6　　日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
【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 
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 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
【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 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附表：
		編號

		告訴人

		犯罪事實

		罪名及宣告刑



		1

		曾惠瑜

		起訴書附表編號1

		王綺澤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參月。



		2

		曾梅玉

		起訴書附表編號2

		王綺澤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







附件：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4年度偵字第14158號
　　被　　　告　王綺澤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王綺澤於民國113年9月18日許，接到自稱和潤企業貸款專員（LINE暱稱「陳柏宇」）之來電，經「陳柏宇」告知需提供個人之金融機構帳戶供匯入款項，再依自稱和潤企業主任LINE暱稱「張嘉哲」之指示將款項提領後再轉交予綽號「小潘」之真實姓名不詳女子。而王綺澤明知金融機構帳戶為個人理財之重要工具，關係個人財產、信用之表徵，又現今社會詐欺集團經常徵求人頭帳戶，作為詐欺他人財物之收款工具，再由帳戶持有人提領詐騙款項後轉交或轉匯贓款，藉此躲避查緝並遮斷資金去向，依其成年人之智識及一般社會生活之通常經驗，可預見提供其金融帳戶予他人，可能遭作為詐欺取財等財產犯罪匯入犯罪所得之工具使用，及依指示提領該金融帳戶內款項後轉交，有可能係為他人收取詐欺犯罪所得，且足以掩飾、隱匿該詐欺犯罪所得之去向，竟仍基於縱使與「陳柏宇」、「張嘉哲」、「小潘」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而詐欺及洗錢，亦不違背其本意之不確定故意犯意聯絡，將其所申設之台北富邦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富邦帳戶）、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中信帳戶）之資料以Line傳送予「張嘉哲」。嗣該詐欺集團成員即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3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於附表所示之時間，以猜猜我是誰之手法詐欺曾惠瑜、曾梅玉，致其等均陷於錯誤，於附表所示之時間將款項匯入王綺澤之富邦帳戶或中信帳戶內。王綺澤再依「張嘉哲」指示，於附表所示之時間、地點提領款項後，旋前往臺中市○區○○路0段000號與民權路口旁之公園小涼亭，將總計新臺幣（下同）90萬元之提領款項轉交予「小潘」，以此方式掩飾、隱匿犯罪所得之來源及去向。嗣經曾惠瑜、曾梅玉查覺受騙報警處理，為警循線查知上情。
二、案經曾惠瑜、曾梅玉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清水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王綺澤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其固坦承有依「張嘉哲」之指示提領款項交付予「小潘」，然矢口否認有何上開犯行，辯稱：WHOSCALL有顯示和潤企業，而且我在民間當鋪的朋友有告知使用美化金流的方式貸款行之有年，才會相信對方，「張嘉哲」還跟我說告訴人曾玉梅是他太太，他想要服務費，所以願意使用他太太的私房錢幫我美化帳戶云云。



		2

		告訴人曾惠瑜、曾梅玉於警詢中之指訴

		證明告訴人2人遭詐騙之經過。



		3

		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受理案件證明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LINE對話紀錄截圖、手機翻拍照片、存摺內頁影本、匯款申請書等

		證明告訴人2人遭詐騙後匯款之經過。



		4

		被告之富邦帳戶、中信帳戶客戶資料及交易明細表、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中信銀字第114224839141586號函附提領照片、被告提供之來電紀錄截圖、LINE對話紀錄截圖各1份

		證明告訴人2人遭詐騙後匯款至被告帳戶，再由被告提領上開款項之事實。







二、被告固以前詞置辯，然查：
(一)按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者，以故意論，刑法第13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金融帳戶為個人之理財工具，一般民眾皆可自由申請開設金融帳戶，並無任何特殊之限制，亦得同時在不同金融機構申請多數存款帳戶使用。且衡諸一般常情，金融帳戶之存摺、提款卡事關個人財產權益之保障，其專有性甚高，除非本人或與本人親密關係者，難認有何理由可自由流通使用該帳戶，一般人均有妥為保管及防止他人任意使用之認識，縱特殊情況偶需交付他人使用，亦必深入瞭解用途及合理性，始予提供，且該等專有物品如落入不明人士手中，而未加以闡明正常用途，極易被利用為與財產有關之犯罪工具，此為吾人依一般生活認知所易於體察之常識；而有犯罪意圖者，非有正當理由，竟徵求他人提供帳戶，客觀上可預見其目的，係供為某筆資金之存入，後再行領出之用，且該筆資金之存入及提領過程係有意隱瞞其流程及行為人身分曝光之用意，一般人本於一般認知能力均易於瞭解。再行為人於提供金融帳戶給無親屬關係或信賴關係之人時，依行為人本身智識、社會經驗及與對方互動等情狀，如行為人對於其所提供之金融帳戶，已預見將用以作為詐欺取財等非法用途之可能性甚高，且所提領及轉交之款項極可能為他人詐騙之犯罪所得，仍心存僥倖認為不會發生，猶將該等金融帳戶資料提供他人使用及代為提領轉交來源不明之款項，致款項失去蹤跡難以追查，可認其對於自己利益之考量遠高於他人財產法益是否因此受害，容任該等結果發生而不違背其本意，自具有詐欺取財及洗錢之不確定故意。
(二)次查，被告於偵訊時供稱：沒有見過「陳柏宇」、「張嘉哲」，我無法確認「張嘉哲」借給我的錢的來源，「張嘉哲」說曾梅玉是他的老婆，但我都不認識，他們說貸款成功後要將貸款的10%當成服務金給他等語在卷。是依被告前述供詞，其為貸款一事與真實身分不詳之「陳柏宇」、「張嘉哲」聯繫，並以通訊軟體傳送申辦貸款資料及相關證明文件，核與一般銀行等金融機構受理貸款申辦，申請人通常須提出證明文件之正本供金融機構核驗，縱金融機構可以網路申辦貸款，亦須於線上填具申請文書等流程迥異。是被告與自稱「陳柏宇」、「張嘉哲」等人素未謀面，則其就「陳柏宇」、「張嘉哲」之真實姓名為何、是否確實於所謂之貸款公司任職等節均毫無所悉；且與被告素未謀面之「張嘉哲」竟會願意將其配偶之私房錢借予被告申辦貸款製作金流使用，亦顯與常理不符。被告於此情狀下即毫無懷疑地依「陳柏宇」、「張嘉哲」之指示提供本案帳戶並代為提款，此與一般人之生活經驗顯有重大違背之處。
(三)又被告於領款前後均與「張嘉哲」密切聯繫，告知領款細節，以使「張嘉哲」得以監控其行蹤，並立即指示被告將款項轉交予「小潘」，若被告提領之款項係正當合法之金流，當不須如此。縱可依「張嘉哲」所述方式向銀行申辦貸款，亦為使用虛假資料以取得貸款，足認被告實並不在意他人財產法益是否會因此受害，又所提領轉交「張嘉哲」指定人員之來源不明款項，可能致款項失去蹤跡致檢警難以追查，均絲毫不在乎，而容任該等結果發生亦不違背其本意，其自具有詐欺取財及洗錢之不確定故意。被告前開所辯，不足採信。
三、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及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洗錢等罪嫌。被告與「陳柏宇」、「張嘉哲」、「小潘」及其他詐欺集團成員間，有犯意聯絡與行為分擔，請論以共同正犯。被告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上開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請依刑法第55條之規定，從較重之加重詐欺取財罪嫌處斷。被告對各告訴人及被害人所為共2次犯行，犯意各別，行為互殊，請分論併罰。被告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罪嫌，詐騙金額達105萬元，造成被害人受有財產損害，且被告迄未與被害人和解，建請就各次犯行各量處有期徒刑1年9月以上之刑。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3　　日
　　　　　　　　　　　　　　　檢　察　官　侯詠琪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30　　日
　　　　　　　　　　　　　　　書　記　官　林已茜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 339 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 1 年以上 7 年以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1 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
　　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
　　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洗錢防制法第19條
有第 2 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
刑，併科新臺幣 1 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
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 6 月以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
臺幣 5 千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
		編號

		被害人

		詐欺手法

		匯款時間
匯款金額

		匯入帳戶

		提款時間
提款金額

		提款地點

		轉交時間
轉交金額



		1

		曾惠瑜
(提告)

		不詳詐欺集團成員假冒曾惠瑜之子，致電佯稱需要貨款178萬元云云，致曾惠瑜陷於錯誤，於右列時間，將又列金額匯入右列帳戶。

		113年10月9日11時31分許
50萬元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113年10月9日13時08分許
35萬元

		臺中市○區○○○道○段000號
台北富邦銀行中港分行

		113年10月9日13時10分許
35萬元



		2

		曾梅玉
(提告)

		不詳詐欺集團成員假冒曾梅玉之妹，致電佯稱投資藥品生意需要週轉、請同學代操股票云云，致曾惠瑜陷於錯誤，於右列時間，將又列金額匯入右列帳戶。

		113年10月9日14時49分許
55萬元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113年10月9日15時55分許
35萬元

		臺中市○區○○○道○段000號
中國信託銀行科博館分行

		113年10月9日15時59分許
35萬元



		


		


		


		


		


		113年10月9日16時15分許
10萬元

		


		113年10月9日16時39分許
20萬元



		


		


		


		


		


		113年10月9日16時33分許
10萬元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金訴字第2407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王綺澤







選任辯護人  林劼穎律師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4年度偵字第141

58號），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進行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

，經本院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及辯護人之意見

後，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依簡式審判程序審理，判決

如下：

　　主　　文

王綺澤犯如附表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

刑壹年伍月。緩刑肆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於緩刑期間

內接受受理執行之地方檢察署所舉辦之法治教育參場次。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被告王綺澤所犯係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年以

    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其於準備程序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

    述，經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及辯護人之意

    見後，本院合議庭認無不得或不宜改依簡式審判程序進行之

    情形，爰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裁定由受命法官

    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是本案之證據調查，依刑事訴訟法

    第273條之2規定，不受同法第159條第1項、第161條之2、第

    161條之3、第163條之1及第164條至第170條規定之限制。

二、本案犯罪事實、證據，除證據部分補充「本院114年度中司

    刑移調字第2811號調解筆錄」、「本院114年度中司刑移調

    字第3336號調解筆錄」、「本院公務電話紀錄表」、「被告

    與『陳柏宇』、『張嘉哲』間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擷圖」、

    「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之自白」外，均引用檢察官

    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

三、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就起訴書附表編號1至2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

    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洗錢防制法第19條

    第1項後段之洗錢罪。

　㈡被告與真實姓名年籍不詳、暱稱「陳柏宇」、「張嘉哲」、

    「小潘」之人等本案詐欺集團成員間，就上開犯行，有犯意

    聯絡及行為分擔，應依刑法第28條規定，論以共同正犯。

　㈢被告就起訴書附表編號1至2所為，各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三

    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洗錢罪，為想像競合犯，應各依刑

    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論以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

　㈣被告所犯上開2罪，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分論併罰。

　㈤被告固於審判中自白所涉本案加重詐欺犯行（見本院卷第40

    、132頁），亦無犯罪所得應自動繳交（詳如後述），然其

    並未於偵查中自白上開犯行（見偵卷第31至41、183至186頁

    ），是其所為，應無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減刑

    規定之適用。

　㈥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不思循正當途徑獲取財

    物，竟為貪圖輕易獲得錢財，參與詐欺集團之詐欺、洗錢犯

    罪，妨害社會正常交易秩序，致告訴人曾惠瑜、曾梅玉（以

    下合稱告訴人2人）受有財產損害，所為誠屬不該，殊值非

    難；惟念及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終能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

    ，復考量被告於本案參與程度為擔任取款車手之工作，而非

    詐騙案件之出謀策劃者，亦非直接向告訴人2人施行詐術之

    人，尚非處於詐欺集團核心地位，犯罪情節未至重大；並衡

    諸被告已與告訴人2人調解成立，且已依調解條件賠償告訴

    人2人完畢等情，有本院114年度中司刑移調字第2811號、第

    3336號調解筆錄、公務電話紀錄表在卷可考（見本院卷第89

    至90、107至108、145頁）；兼衡被告於本院審理時自述之

    智識程度、職業、家庭經濟狀況（見本院卷第133頁），暨

    告訴人之意見（見本院卷第135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

    如附表所示之刑。本院參酌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977號

    判決意旨，衡酌被告所為侵害法益之類型、程度、經濟狀況

    、犯罪情節、被告未因本案犯行而獲得報酬，及所宣告有期

    徒刑之刑度對於被告之刑罰儆戒作用等情，經整體評價後，

    認對被告為徒刑之宣告已足以充分評價，爰均不再併予宣告

    輕罪之罰金刑。又審酌被告所犯本案各罪情節，各罪間之責

    任非難重複程度較高，暨其所犯各罪數所反應之人格特性、

    對法益侵害之加重效應、刑罰經濟與罪責相當原則、定應執

    行刑之內外部性界限等情，對其本案犯行為整體非難評價，

    就前揭所量處之宣告刑，定應執行之刑如主文所示。

　㈦被告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等情，有法院 

    前案紀錄表附卷足憑。被告固因一時失慮，致涉犯本案罪行

    ，惟考量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終能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

    且其已與告訴人2人調解成立，並已依調解條件賠償告訴人2

    人完畢，業如上述，堪信被告經此偵審程序後，應知所警惕

    ，而無再犯之虞。本院綜核各情，認對被告所宣告之刑以暫

    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諭知緩刑

    4年，以啟自新。惟本院斟酌被告本案之犯罪情節，認其法

    治觀念尚有不足，爰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8款之規定，命被

    告應於緩刑期間內接受受理執行之地方檢察署所舉辦之法治

    教育3場次，併依刑法第93條第1項第2款之規定，命其於緩

    刑期間內付保護管束。倘被告違反本院所定上開負擔情節重

    大者，檢察官得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之規定，聲請

    撤銷前開緩刑之宣告，併此敘明。

四、不予沒收之說明

　㈠被告提領起訴書附表「提領時間、提領金額」欄所示之金 額

    後，遂轉交上開款項予「小潘」等情，業據被告供述在卷（

    見偵卷第33頁），是本院考量上開洗錢之財物並非在被告之

    實際掌控中，其對上開洗錢之財物不具所有權或事實上處分

    權，若對其宣告沒收或追徵該等款項，將有過苛之虞，爰依

    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之規定，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

　㈡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均供稱：本案我沒有獲得任何 

    報酬等語（見本院卷第40、132頁），卷內亦查無其他證據

    足資證明其從事本案犯行有因此實際取得報酬或其他犯罪所

    得，爰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

段、第310條之2、第454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侯詠琪提起公訴，檢察官張永政、何宗霖到庭執行

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6　　日

　　　　　　　　　刑事第十五庭　法　官　黃奕翔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

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曾右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6　　日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

【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 

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

 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

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

下罰金。

【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 

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

    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

    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附表：

編號 告訴人 犯罪事實 罪名及宣告刑 1 曾惠瑜 起訴書附表編號1 王綺澤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參月。 2 曾梅玉 起訴書附表編號2 王綺澤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 

附件：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4年度偵字第14158號

　　被　　　告　王綺澤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

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王綺澤於民國113年9月18日許，接到自稱和潤企業貸款專員

    （LINE暱稱「陳柏宇」）之來電，經「陳柏宇」告知需提供

    個人之金融機構帳戶供匯入款項，再依自稱和潤企業主任LI

    NE暱稱「張嘉哲」之指示將款項提領後再轉交予綽號「小潘

    」之真實姓名不詳女子。而王綺澤明知金融機構帳戶為個人

    理財之重要工具，關係個人財產、信用之表徵，又現今社會

    詐欺集團經常徵求人頭帳戶，作為詐欺他人財物之收款工具

    ，再由帳戶持有人提領詐騙款項後轉交或轉匯贓款，藉此躲

    避查緝並遮斷資金去向，依其成年人之智識及一般社會生活

    之通常經驗，可預見提供其金融帳戶予他人，可能遭作為詐

    欺取財等財產犯罪匯入犯罪所得之工具使用，及依指示提領

    該金融帳戶內款項後轉交，有可能係為他人收取詐欺犯罪所

    得，且足以掩飾、隱匿該詐欺犯罪所得之去向，竟仍基於縱

    使與「陳柏宇」、「張嘉哲」、「小潘」共同意圖為自己不

    法之所有而詐欺及洗錢，亦不違背其本意之不確定故意犯意

    聯絡，將其所申設之台北富邦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

    0000號帳戶（下稱富邦帳戶）、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

    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中信帳戶）之資料以Line傳送予

    「張嘉哲」。嗣該詐欺集團成員即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

    基於3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於附表所示之

    時間，以猜猜我是誰之手法詐欺曾惠瑜、曾梅玉，致其等均

    陷於錯誤，於附表所示之時間將款項匯入王綺澤之富邦帳戶

    或中信帳戶內。王綺澤再依「張嘉哲」指示，於附表所示之

    時間、地點提領款項後，旋前往臺中市○區○○路0段000號與

    民權路口旁之公園小涼亭，將總計新臺幣（下同）90萬元之

    提領款項轉交予「小潘」，以此方式掩飾、隱匿犯罪所得之

    來源及去向。嗣經曾惠瑜、曾梅玉查覺受騙報警處理，為警

    循線查知上情。

二、案經曾惠瑜、曾梅玉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清水分局報告偵

    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王綺澤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其固坦承有依「張嘉哲」之指示提領款項交付予「小潘」，然矢口否認有何上開犯行，辯稱：WHOSCALL有顯示和潤企業，而且我在民間當鋪的朋友有告知使用美化金流的方式貸款行之有年，才會相信對方，「張嘉哲」還跟我說告訴人曾玉梅是他太太，他想要服務費，所以願意使用他太太的私房錢幫我美化帳戶云云。 2 告訴人曾惠瑜、曾梅玉於警詢中之指訴 證明告訴人2人遭詐騙之經過。 3 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受理案件證明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LINE對話紀錄截圖、手機翻拍照片、存摺內頁影本、匯款申請書等 證明告訴人2人遭詐騙後匯款之經過。 4 被告之富邦帳戶、中信帳戶客戶資料及交易明細表、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中信銀字第114224839141586號函附提領照片、被告提供之來電紀錄截圖、LINE對話紀錄截圖各1份 證明告訴人2人遭詐騙後匯款至被告帳戶，再由被告提領上開款項之事實。 

二、被告固以前詞置辯，然查：

(一)按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

    背其本意者，以故意論，刑法第13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金

    融帳戶為個人之理財工具，一般民眾皆可自由申請開設金融

    帳戶，並無任何特殊之限制，亦得同時在不同金融機構申請

    多數存款帳戶使用。且衡諸一般常情，金融帳戶之存摺、提

    款卡事關個人財產權益之保障，其專有性甚高，除非本人或

    與本人親密關係者，難認有何理由可自由流通使用該帳戶，

    一般人均有妥為保管及防止他人任意使用之認識，縱特殊情

    況偶需交付他人使用，亦必深入瞭解用途及合理性，始予提

    供，且該等專有物品如落入不明人士手中，而未加以闡明正

    常用途，極易被利用為與財產有關之犯罪工具，此為吾人依

    一般生活認知所易於體察之常識；而有犯罪意圖者，非有正

    當理由，竟徵求他人提供帳戶，客觀上可預見其目的，係供

    為某筆資金之存入，後再行領出之用，且該筆資金之存入及

    提領過程係有意隱瞞其流程及行為人身分曝光之用意，一般

    人本於一般認知能力均易於瞭解。再行為人於提供金融帳戶

    給無親屬關係或信賴關係之人時，依行為人本身智識、社會

    經驗及與對方互動等情狀，如行為人對於其所提供之金融帳

    戶，已預見將用以作為詐欺取財等非法用途之可能性甚高，

    且所提領及轉交之款項極可能為他人詐騙之犯罪所得，仍心

    存僥倖認為不會發生，猶將該等金融帳戶資料提供他人使用

    及代為提領轉交來源不明之款項，致款項失去蹤跡難以追查

    ，可認其對於自己利益之考量遠高於他人財產法益是否因此

    受害，容任該等結果發生而不違背其本意，自具有詐欺取財

    及洗錢之不確定故意。

(二)次查，被告於偵訊時供稱：沒有見過「陳柏宇」、「張嘉哲

    」，我無法確認「張嘉哲」借給我的錢的來源，「張嘉哲」

    說曾梅玉是他的老婆，但我都不認識，他們說貸款成功後要

    將貸款的10%當成服務金給他等語在卷。是依被告前述供詞

    ，其為貸款一事與真實身分不詳之「陳柏宇」、「張嘉哲」

    聯繫，並以通訊軟體傳送申辦貸款資料及相關證明文件，核

    與一般銀行等金融機構受理貸款申辦，申請人通常須提出證

    明文件之正本供金融機構核驗，縱金融機構可以網路申辦貸

    款，亦須於線上填具申請文書等流程迥異。是被告與自稱「

    陳柏宇」、「張嘉哲」等人素未謀面，則其就「陳柏宇」、

    「張嘉哲」之真實姓名為何、是否確實於所謂之貸款公司任

    職等節均毫無所悉；且與被告素未謀面之「張嘉哲」竟會願

    意將其配偶之私房錢借予被告申辦貸款製作金流使用，亦顯

    與常理不符。被告於此情狀下即毫無懷疑地依「陳柏宇」、

    「張嘉哲」之指示提供本案帳戶並代為提款，此與一般人之

    生活經驗顯有重大違背之處。

(三)又被告於領款前後均與「張嘉哲」密切聯繫，告知領款細節

    ，以使「張嘉哲」得以監控其行蹤，並立即指示被告將款項

    轉交予「小潘」，若被告提領之款項係正當合法之金流，當

    不須如此。縱可依「張嘉哲」所述方式向銀行申辦貸款，亦

    為使用虛假資料以取得貸款，足認被告實並不在意他人財產

    法益是否會因此受害，又所提領轉交「張嘉哲」指定人員之

    來源不明款項，可能致款項失去蹤跡致檢警難以追查，均絲

    毫不在乎，而容任該等結果發生亦不違背其本意，其自具有

    詐欺取財及洗錢之不確定故意。被告前開所辯，不足採信。

三、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3人以上共

    同詐欺取財及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洗錢等罪嫌。

    被告與「陳柏宇」、「張嘉哲」、「小潘」及其他詐欺集團

    成員間，有犯意聯絡與行為分擔，請論以共同正犯。被告以

    一行為同時觸犯上開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請依刑法第55

    條之規定，從較重之加重詐欺取財罪嫌處斷。被告對各告訴

    人及被害人所為共2次犯行，犯意各別，行為互殊，請分論

    併罰。被告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罪嫌，詐騙金額

    達105萬元，造成被害人受有財產損害，且被告迄未與被害

    人和解，建請就各次犯行各量處有期徒刑1年9月以上之刑。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3　　日

　　　　　　　　　　　　　　　檢　察　官　侯詠琪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30　　日

　　　　　　　　　　　　　　　書　記　官　林已茜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 339 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 1 年以上 7 年以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1 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

　　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

　　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洗錢防制法第19條

有第 2 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

刑，併科新臺幣 1 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

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 6 月以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

臺幣 5 千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

編號 被害人 詐欺手法 匯款時間 匯款金額 匯入帳戶 提款時間 提款金額 提款地點 轉交時間 轉交金額 1 曾惠瑜 (提告) 不詳詐欺集團成員假冒曾惠瑜之子，致電佯稱需要貨款178萬元云云，致曾惠瑜陷於錯誤，於右列時間，將又列金額匯入右列帳戶。 113年10月9日11時31分許 50萬元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113年10月9日13時08分許 35萬元 臺中市○區○○○道○段000號 台北富邦銀行中港分行 113年10月9日13時10分許 35萬元 2 曾梅玉 (提告) 不詳詐欺集團成員假冒曾梅玉之妹，致電佯稱投資藥品生意需要週轉、請同學代操股票云云，致曾惠瑜陷於錯誤，於右列時間，將又列金額匯入右列帳戶。 113年10月9日14時49分許 55萬元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113年10月9日15時55分許 35萬元 臺中市○區○○○道○段000號 中國信託銀行科博館分行 113年10月9日15時59分許 35萬元      113年10月9日16時15分許 10萬元  113年10月9日16時39分許 20萬元      113年10月9日16時33分許 10萬元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金訴字第2407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王綺澤






選任辯護人  林劼穎律師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4年度偵字第14158號），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進行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本院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及辯護人之意見後，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依簡式審判程序審理，判決如下：
　　主　　文
王綺澤犯如附表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壹年伍月。緩刑肆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於緩刑期間內接受受理執行之地方檢察署所舉辦之法治教育參場次。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被告王綺澤所犯係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其於準備程序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及辯護人之意見後，本院合議庭認無不得或不宜改依簡式審判程序進行之情形，爰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是本案之證據調查，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2規定，不受同法第159條第1項、第161條之2、第161條之3、第163條之1及第164條至第170條規定之限制。
二、本案犯罪事實、證據，除證據部分補充「本院114年度中司刑移調字第2811號調解筆錄」、「本院114年度中司刑移調字第3336號調解筆錄」、「本院公務電話紀錄表」、「被告與『陳柏宇』、『張嘉哲』間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擷圖」、「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之自白」外，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
三、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就起訴書附表編號1至2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洗錢罪。
　㈡被告與真實姓名年籍不詳、暱稱「陳柏宇」、「張嘉哲」、「小潘」之人等本案詐欺集團成員間，就上開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依刑法第28條規定，論以共同正犯。
　㈢被告就起訴書附表編號1至2所為，各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洗錢罪，為想像競合犯，應各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論以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
　㈣被告所犯上開2罪，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分論併罰。
　㈤被告固於審判中自白所涉本案加重詐欺犯行（見本院卷第40、132頁），亦無犯罪所得應自動繳交（詳如後述），然其並未於偵查中自白上開犯行（見偵卷第31至41、183至186頁），是其所為，應無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減刑規定之適用。
　㈥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不思循正當途徑獲取財物，竟為貪圖輕易獲得錢財，參與詐欺集團之詐欺、洗錢犯罪，妨害社會正常交易秩序，致告訴人曾惠瑜、曾梅玉（以下合稱告訴人2人）受有財產損害，所為誠屬不該，殊值非難；惟念及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終能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復考量被告於本案參與程度為擔任取款車手之工作，而非詐騙案件之出謀策劃者，亦非直接向告訴人2人施行詐術之人，尚非處於詐欺集團核心地位，犯罪情節未至重大；並衡諸被告已與告訴人2人調解成立，且已依調解條件賠償告訴人2人完畢等情，有本院114年度中司刑移調字第2811號、第3336號調解筆錄、公務電話紀錄表在卷可考（見本院卷第89至90、107至108、145頁）；兼衡被告於本院審理時自述之智識程度、職業、家庭經濟狀況（見本院卷第133頁），暨告訴人之意見（見本院卷第135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附表所示之刑。本院參酌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977號判決意旨，衡酌被告所為侵害法益之類型、程度、經濟狀況、犯罪情節、被告未因本案犯行而獲得報酬，及所宣告有期徒刑之刑度對於被告之刑罰儆戒作用等情，經整體評價後，認對被告為徒刑之宣告已足以充分評價，爰均不再併予宣告輕罪之罰金刑。又審酌被告所犯本案各罪情節，各罪間之責任非難重複程度較高，暨其所犯各罪數所反應之人格特性、對法益侵害之加重效應、刑罰經濟與罪責相當原則、定應執行刑之內外部性界限等情，對其本案犯行為整體非難評價，就前揭所量處之宣告刑，定應執行之刑如主文所示。
　㈦被告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等情，有法院 前案紀錄表附卷足憑。被告固因一時失慮，致涉犯本案罪行，惟考量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終能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且其已與告訴人2人調解成立，並已依調解條件賠償告訴人2人完畢，業如上述，堪信被告經此偵審程序後，應知所警惕，而無再犯之虞。本院綜核各情，認對被告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諭知緩刑4年，以啟自新。惟本院斟酌被告本案之犯罪情節，認其法治觀念尚有不足，爰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8款之規定，命被告應於緩刑期間內接受受理執行之地方檢察署所舉辦之法治教育3場次，併依刑法第93條第1項第2款之規定，命其於緩刑期間內付保護管束。倘被告違反本院所定上開負擔情節重大者，檢察官得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之規定，聲請撤銷前開緩刑之宣告，併此敘明。
四、不予沒收之說明
　㈠被告提領起訴書附表「提領時間、提領金額」欄所示之金 額後，遂轉交上開款項予「小潘」等情，業據被告供述在卷（見偵卷第33頁），是本院考量上開洗錢之財物並非在被告之實際掌控中，其對上開洗錢之財物不具所有權或事實上處分權，若對其宣告沒收或追徵該等款項，將有過苛之虞，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之規定，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
　㈡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均供稱：本案我沒有獲得任何 報酬等語（見本院卷第40、132頁），卷內亦查無其他證據足資證明其從事本案犯行有因此實際取得報酬或其他犯罪所得，爰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10條之2、第454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侯詠琪提起公訴，檢察官張永政、何宗霖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6　　日
　　　　　　　　　刑事第十五庭　法　官　黃奕翔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曾右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6　　日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
【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 
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 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
【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 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附表：
		編號

		告訴人

		犯罪事實

		罪名及宣告刑



		1

		曾惠瑜

		起訴書附表編號1

		王綺澤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參月。



		2

		曾梅玉

		起訴書附表編號2

		王綺澤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







附件：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4年度偵字第14158號
　　被　　　告　王綺澤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王綺澤於民國113年9月18日許，接到自稱和潤企業貸款專員（LINE暱稱「陳柏宇」）之來電，經「陳柏宇」告知需提供個人之金融機構帳戶供匯入款項，再依自稱和潤企業主任LINE暱稱「張嘉哲」之指示將款項提領後再轉交予綽號「小潘」之真實姓名不詳女子。而王綺澤明知金融機構帳戶為個人理財之重要工具，關係個人財產、信用之表徵，又現今社會詐欺集團經常徵求人頭帳戶，作為詐欺他人財物之收款工具，再由帳戶持有人提領詐騙款項後轉交或轉匯贓款，藉此躲避查緝並遮斷資金去向，依其成年人之智識及一般社會生活之通常經驗，可預見提供其金融帳戶予他人，可能遭作為詐欺取財等財產犯罪匯入犯罪所得之工具使用，及依指示提領該金融帳戶內款項後轉交，有可能係為他人收取詐欺犯罪所得，且足以掩飾、隱匿該詐欺犯罪所得之去向，竟仍基於縱使與「陳柏宇」、「張嘉哲」、「小潘」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而詐欺及洗錢，亦不違背其本意之不確定故意犯意聯絡，將其所申設之台北富邦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富邦帳戶）、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中信帳戶）之資料以Line傳送予「張嘉哲」。嗣該詐欺集團成員即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3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於附表所示之時間，以猜猜我是誰之手法詐欺曾惠瑜、曾梅玉，致其等均陷於錯誤，於附表所示之時間將款項匯入王綺澤之富邦帳戶或中信帳戶內。王綺澤再依「張嘉哲」指示，於附表所示之時間、地點提領款項後，旋前往臺中市○區○○路0段000號與民權路口旁之公園小涼亭，將總計新臺幣（下同）90萬元之提領款項轉交予「小潘」，以此方式掩飾、隱匿犯罪所得之來源及去向。嗣經曾惠瑜、曾梅玉查覺受騙報警處理，為警循線查知上情。
二、案經曾惠瑜、曾梅玉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清水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王綺澤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其固坦承有依「張嘉哲」之指示提領款項交付予「小潘」，然矢口否認有何上開犯行，辯稱：WHOSCALL有顯示和潤企業，而且我在民間當鋪的朋友有告知使用美化金流的方式貸款行之有年，才會相信對方，「張嘉哲」還跟我說告訴人曾玉梅是他太太，他想要服務費，所以願意使用他太太的私房錢幫我美化帳戶云云。



		2

		告訴人曾惠瑜、曾梅玉於警詢中之指訴

		證明告訴人2人遭詐騙之經過。



		3

		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受理案件證明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LINE對話紀錄截圖、手機翻拍照片、存摺內頁影本、匯款申請書等

		證明告訴人2人遭詐騙後匯款之經過。



		4

		被告之富邦帳戶、中信帳戶客戶資料及交易明細表、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中信銀字第114224839141586號函附提領照片、被告提供之來電紀錄截圖、LINE對話紀錄截圖各1份

		證明告訴人2人遭詐騙後匯款至被告帳戶，再由被告提領上開款項之事實。







二、被告固以前詞置辯，然查：
(一)按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者，以故意論，刑法第13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金融帳戶為個人之理財工具，一般民眾皆可自由申請開設金融帳戶，並無任何特殊之限制，亦得同時在不同金融機構申請多數存款帳戶使用。且衡諸一般常情，金融帳戶之存摺、提款卡事關個人財產權益之保障，其專有性甚高，除非本人或與本人親密關係者，難認有何理由可自由流通使用該帳戶，一般人均有妥為保管及防止他人任意使用之認識，縱特殊情況偶需交付他人使用，亦必深入瞭解用途及合理性，始予提供，且該等專有物品如落入不明人士手中，而未加以闡明正常用途，極易被利用為與財產有關之犯罪工具，此為吾人依一般生活認知所易於體察之常識；而有犯罪意圖者，非有正當理由，竟徵求他人提供帳戶，客觀上可預見其目的，係供為某筆資金之存入，後再行領出之用，且該筆資金之存入及提領過程係有意隱瞞其流程及行為人身分曝光之用意，一般人本於一般認知能力均易於瞭解。再行為人於提供金融帳戶給無親屬關係或信賴關係之人時，依行為人本身智識、社會經驗及與對方互動等情狀，如行為人對於其所提供之金融帳戶，已預見將用以作為詐欺取財等非法用途之可能性甚高，且所提領及轉交之款項極可能為他人詐騙之犯罪所得，仍心存僥倖認為不會發生，猶將該等金融帳戶資料提供他人使用及代為提領轉交來源不明之款項，致款項失去蹤跡難以追查，可認其對於自己利益之考量遠高於他人財產法益是否因此受害，容任該等結果發生而不違背其本意，自具有詐欺取財及洗錢之不確定故意。
(二)次查，被告於偵訊時供稱：沒有見過「陳柏宇」、「張嘉哲」，我無法確認「張嘉哲」借給我的錢的來源，「張嘉哲」說曾梅玉是他的老婆，但我都不認識，他們說貸款成功後要將貸款的10%當成服務金給他等語在卷。是依被告前述供詞，其為貸款一事與真實身分不詳之「陳柏宇」、「張嘉哲」聯繫，並以通訊軟體傳送申辦貸款資料及相關證明文件，核與一般銀行等金融機構受理貸款申辦，申請人通常須提出證明文件之正本供金融機構核驗，縱金融機構可以網路申辦貸款，亦須於線上填具申請文書等流程迥異。是被告與自稱「陳柏宇」、「張嘉哲」等人素未謀面，則其就「陳柏宇」、「張嘉哲」之真實姓名為何、是否確實於所謂之貸款公司任職等節均毫無所悉；且與被告素未謀面之「張嘉哲」竟會願意將其配偶之私房錢借予被告申辦貸款製作金流使用，亦顯與常理不符。被告於此情狀下即毫無懷疑地依「陳柏宇」、「張嘉哲」之指示提供本案帳戶並代為提款，此與一般人之生活經驗顯有重大違背之處。
(三)又被告於領款前後均與「張嘉哲」密切聯繫，告知領款細節，以使「張嘉哲」得以監控其行蹤，並立即指示被告將款項轉交予「小潘」，若被告提領之款項係正當合法之金流，當不須如此。縱可依「張嘉哲」所述方式向銀行申辦貸款，亦為使用虛假資料以取得貸款，足認被告實並不在意他人財產法益是否會因此受害，又所提領轉交「張嘉哲」指定人員之來源不明款項，可能致款項失去蹤跡致檢警難以追查，均絲毫不在乎，而容任該等結果發生亦不違背其本意，其自具有詐欺取財及洗錢之不確定故意。被告前開所辯，不足採信。
三、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及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洗錢等罪嫌。被告與「陳柏宇」、「張嘉哲」、「小潘」及其他詐欺集團成員間，有犯意聯絡與行為分擔，請論以共同正犯。被告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上開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請依刑法第55條之規定，從較重之加重詐欺取財罪嫌處斷。被告對各告訴人及被害人所為共2次犯行，犯意各別，行為互殊，請分論併罰。被告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罪嫌，詐騙金額達105萬元，造成被害人受有財產損害，且被告迄未與被害人和解，建請就各次犯行各量處有期徒刑1年9月以上之刑。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3　　日
　　　　　　　　　　　　　　　檢　察　官　侯詠琪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30　　日
　　　　　　　　　　　　　　　書　記　官　林已茜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 339 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 1 年以上 7 年以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1 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
　　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
　　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洗錢防制法第19條
有第 2 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
刑，併科新臺幣 1 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
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 6 月以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
臺幣 5 千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
		編號

		被害人

		詐欺手法

		匯款時間
匯款金額

		匯入帳戶

		提款時間
提款金額

		提款地點

		轉交時間
轉交金額



		1

		曾惠瑜
(提告)

		不詳詐欺集團成員假冒曾惠瑜之子，致電佯稱需要貨款178萬元云云，致曾惠瑜陷於錯誤，於右列時間，將又列金額匯入右列帳戶。

		113年10月9日11時31分許
50萬元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113年10月9日13時08分許
35萬元

		臺中市○區○○○道○段000號
台北富邦銀行中港分行

		113年10月9日13時10分許
35萬元



		2

		曾梅玉
(提告)

		不詳詐欺集團成員假冒曾梅玉之妹，致電佯稱投資藥品生意需要週轉、請同學代操股票云云，致曾惠瑜陷於錯誤，於右列時間，將又列金額匯入右列帳戶。

		113年10月9日14時49分許
55萬元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113年10月9日15時55分許
35萬元

		臺中市○區○○○道○段000號
中國信託銀行科博館分行

		113年10月9日15時59分許
35萬元



		


		


		


		


		


		113年10月9日16時15分許
10萬元

		


		113年10月9日16時39分許
20萬元



		


		


		


		


		


		113年10月9日16時33分許
10萬元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金訴字第2407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王綺澤







選任辯護人  林劼穎律師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4年度偵字第14158號），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進行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本院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及辯護人之意見後，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依簡式審判程序審理，判決如下：

　　主　　文

王綺澤犯如附表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壹年伍月。緩刑肆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於緩刑期間內接受受理執行之地方檢察署所舉辦之法治教育參場次。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被告王綺澤所犯係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其於準備程序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及辯護人之意見後，本院合議庭認無不得或不宜改依簡式審判程序進行之情形，爰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是本案之證據調查，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2規定，不受同法第159條第1項、第161條之2、第161條之3、第163條之1及第164條至第170條規定之限制。

二、本案犯罪事實、證據，除證據部分補充「本院114年度中司刑移調字第2811號調解筆錄」、「本院114年度中司刑移調字第3336號調解筆錄」、「本院公務電話紀錄表」、「被告與『陳柏宇』、『張嘉哲』間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擷圖」、「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之自白」外，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

三、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就起訴書附表編號1至2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洗錢罪。

　㈡被告與真實姓名年籍不詳、暱稱「陳柏宇」、「張嘉哲」、「小潘」之人等本案詐欺集團成員間，就上開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依刑法第28條規定，論以共同正犯。

　㈢被告就起訴書附表編號1至2所為，各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洗錢罪，為想像競合犯，應各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論以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

　㈣被告所犯上開2罪，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分論併罰。

　㈤被告固於審判中自白所涉本案加重詐欺犯行（見本院卷第40、132頁），亦無犯罪所得應自動繳交（詳如後述），然其並未於偵查中自白上開犯行（見偵卷第31至41、183至186頁），是其所為，應無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減刑規定之適用。

　㈥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不思循正當途徑獲取財物，竟為貪圖輕易獲得錢財，參與詐欺集團之詐欺、洗錢犯罪，妨害社會正常交易秩序，致告訴人曾惠瑜、曾梅玉（以下合稱告訴人2人）受有財產損害，所為誠屬不該，殊值非難；惟念及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終能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復考量被告於本案參與程度為擔任取款車手之工作，而非詐騙案件之出謀策劃者，亦非直接向告訴人2人施行詐術之人，尚非處於詐欺集團核心地位，犯罪情節未至重大；並衡諸被告已與告訴人2人調解成立，且已依調解條件賠償告訴人2人完畢等情，有本院114年度中司刑移調字第2811號、第3336號調解筆錄、公務電話紀錄表在卷可考（見本院卷第89至90、107至108、145頁）；兼衡被告於本院審理時自述之智識程度、職業、家庭經濟狀況（見本院卷第133頁），暨告訴人之意見（見本院卷第135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附表所示之刑。本院參酌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977號判決意旨，衡酌被告所為侵害法益之類型、程度、經濟狀況、犯罪情節、被告未因本案犯行而獲得報酬，及所宣告有期徒刑之刑度對於被告之刑罰儆戒作用等情，經整體評價後，認對被告為徒刑之宣告已足以充分評價，爰均不再併予宣告輕罪之罰金刑。又審酌被告所犯本案各罪情節，各罪間之責任非難重複程度較高，暨其所犯各罪數所反應之人格特性、對法益侵害之加重效應、刑罰經濟與罪責相當原則、定應執行刑之內外部性界限等情，對其本案犯行為整體非難評價，就前揭所量處之宣告刑，定應執行之刑如主文所示。

　㈦被告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等情，有法院 前案紀錄表附卷足憑。被告固因一時失慮，致涉犯本案罪行，惟考量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終能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且其已與告訴人2人調解成立，並已依調解條件賠償告訴人2人完畢，業如上述，堪信被告經此偵審程序後，應知所警惕，而無再犯之虞。本院綜核各情，認對被告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諭知緩刑4年，以啟自新。惟本院斟酌被告本案之犯罪情節，認其法治觀念尚有不足，爰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8款之規定，命被告應於緩刑期間內接受受理執行之地方檢察署所舉辦之法治教育3場次，併依刑法第93條第1項第2款之規定，命其於緩刑期間內付保護管束。倘被告違反本院所定上開負擔情節重大者，檢察官得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之規定，聲請撤銷前開緩刑之宣告，併此敘明。

四、不予沒收之說明

　㈠被告提領起訴書附表「提領時間、提領金額」欄所示之金 額後，遂轉交上開款項予「小潘」等情，業據被告供述在卷（見偵卷第33頁），是本院考量上開洗錢之財物並非在被告之實際掌控中，其對上開洗錢之財物不具所有權或事實上處分權，若對其宣告沒收或追徵該等款項，將有過苛之虞，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之規定，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

　㈡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均供稱：本案我沒有獲得任何 報酬等語（見本院卷第40、132頁），卷內亦查無其他證據足資證明其從事本案犯行有因此實際取得報酬或其他犯罪所得，爰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10條之2、第454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侯詠琪提起公訴，檢察官張永政、何宗霖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6　　日

　　　　　　　　　刑事第十五庭　法　官　黃奕翔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曾右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6　　日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

【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 

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 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

【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 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附表：

編號 告訴人 犯罪事實 罪名及宣告刑 1 曾惠瑜 起訴書附表編號1 王綺澤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參月。 2 曾梅玉 起訴書附表編號2 王綺澤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 

附件：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4年度偵字第14158號

　　被　　　告　王綺澤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王綺澤於民國113年9月18日許，接到自稱和潤企業貸款專員（LINE暱稱「陳柏宇」）之來電，經「陳柏宇」告知需提供個人之金融機構帳戶供匯入款項，再依自稱和潤企業主任LINE暱稱「張嘉哲」之指示將款項提領後再轉交予綽號「小潘」之真實姓名不詳女子。而王綺澤明知金融機構帳戶為個人理財之重要工具，關係個人財產、信用之表徵，又現今社會詐欺集團經常徵求人頭帳戶，作為詐欺他人財物之收款工具，再由帳戶持有人提領詐騙款項後轉交或轉匯贓款，藉此躲避查緝並遮斷資金去向，依其成年人之智識及一般社會生活之通常經驗，可預見提供其金融帳戶予他人，可能遭作為詐欺取財等財產犯罪匯入犯罪所得之工具使用，及依指示提領該金融帳戶內款項後轉交，有可能係為他人收取詐欺犯罪所得，且足以掩飾、隱匿該詐欺犯罪所得之去向，竟仍基於縱使與「陳柏宇」、「張嘉哲」、「小潘」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而詐欺及洗錢，亦不違背其本意之不確定故意犯意聯絡，將其所申設之台北富邦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富邦帳戶）、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中信帳戶）之資料以Line傳送予「張嘉哲」。嗣該詐欺集團成員即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3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於附表所示之時間，以猜猜我是誰之手法詐欺曾惠瑜、曾梅玉，致其等均陷於錯誤，於附表所示之時間將款項匯入王綺澤之富邦帳戶或中信帳戶內。王綺澤再依「張嘉哲」指示，於附表所示之時間、地點提領款項後，旋前往臺中市○區○○路0段000號與民權路口旁之公園小涼亭，將總計新臺幣（下同）90萬元之提領款項轉交予「小潘」，以此方式掩飾、隱匿犯罪所得之來源及去向。嗣經曾惠瑜、曾梅玉查覺受騙報警處理，為警循線查知上情。

二、案經曾惠瑜、曾梅玉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清水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王綺澤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其固坦承有依「張嘉哲」之指示提領款項交付予「小潘」，然矢口否認有何上開犯行，辯稱：WHOSCALL有顯示和潤企業，而且我在民間當鋪的朋友有告知使用美化金流的方式貸款行之有年，才會相信對方，「張嘉哲」還跟我說告訴人曾玉梅是他太太，他想要服務費，所以願意使用他太太的私房錢幫我美化帳戶云云。 2 告訴人曾惠瑜、曾梅玉於警詢中之指訴 證明告訴人2人遭詐騙之經過。 3 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受理案件證明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LINE對話紀錄截圖、手機翻拍照片、存摺內頁影本、匯款申請書等 證明告訴人2人遭詐騙後匯款之經過。 4 被告之富邦帳戶、中信帳戶客戶資料及交易明細表、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中信銀字第114224839141586號函附提領照片、被告提供之來電紀錄截圖、LINE對話紀錄截圖各1份 證明告訴人2人遭詐騙後匯款至被告帳戶，再由被告提領上開款項之事實。 

二、被告固以前詞置辯，然查：

(一)按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者，以故意論，刑法第13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金融帳戶為個人之理財工具，一般民眾皆可自由申請開設金融帳戶，並無任何特殊之限制，亦得同時在不同金融機構申請多數存款帳戶使用。且衡諸一般常情，金融帳戶之存摺、提款卡事關個人財產權益之保障，其專有性甚高，除非本人或與本人親密關係者，難認有何理由可自由流通使用該帳戶，一般人均有妥為保管及防止他人任意使用之認識，縱特殊情況偶需交付他人使用，亦必深入瞭解用途及合理性，始予提供，且該等專有物品如落入不明人士手中，而未加以闡明正常用途，極易被利用為與財產有關之犯罪工具，此為吾人依一般生活認知所易於體察之常識；而有犯罪意圖者，非有正當理由，竟徵求他人提供帳戶，客觀上可預見其目的，係供為某筆資金之存入，後再行領出之用，且該筆資金之存入及提領過程係有意隱瞞其流程及行為人身分曝光之用意，一般人本於一般認知能力均易於瞭解。再行為人於提供金融帳戶給無親屬關係或信賴關係之人時，依行為人本身智識、社會經驗及與對方互動等情狀，如行為人對於其所提供之金融帳戶，已預見將用以作為詐欺取財等非法用途之可能性甚高，且所提領及轉交之款項極可能為他人詐騙之犯罪所得，仍心存僥倖認為不會發生，猶將該等金融帳戶資料提供他人使用及代為提領轉交來源不明之款項，致款項失去蹤跡難以追查，可認其對於自己利益之考量遠高於他人財產法益是否因此受害，容任該等結果發生而不違背其本意，自具有詐欺取財及洗錢之不確定故意。

(二)次查，被告於偵訊時供稱：沒有見過「陳柏宇」、「張嘉哲」，我無法確認「張嘉哲」借給我的錢的來源，「張嘉哲」說曾梅玉是他的老婆，但我都不認識，他們說貸款成功後要將貸款的10%當成服務金給他等語在卷。是依被告前述供詞，其為貸款一事與真實身分不詳之「陳柏宇」、「張嘉哲」聯繫，並以通訊軟體傳送申辦貸款資料及相關證明文件，核與一般銀行等金融機構受理貸款申辦，申請人通常須提出證明文件之正本供金融機構核驗，縱金融機構可以網路申辦貸款，亦須於線上填具申請文書等流程迥異。是被告與自稱「陳柏宇」、「張嘉哲」等人素未謀面，則其就「陳柏宇」、「張嘉哲」之真實姓名為何、是否確實於所謂之貸款公司任職等節均毫無所悉；且與被告素未謀面之「張嘉哲」竟會願意將其配偶之私房錢借予被告申辦貸款製作金流使用，亦顯與常理不符。被告於此情狀下即毫無懷疑地依「陳柏宇」、「張嘉哲」之指示提供本案帳戶並代為提款，此與一般人之生活經驗顯有重大違背之處。

(三)又被告於領款前後均與「張嘉哲」密切聯繫，告知領款細節，以使「張嘉哲」得以監控其行蹤，並立即指示被告將款項轉交予「小潘」，若被告提領之款項係正當合法之金流，當不須如此。縱可依「張嘉哲」所述方式向銀行申辦貸款，亦為使用虛假資料以取得貸款，足認被告實並不在意他人財產法益是否會因此受害，又所提領轉交「張嘉哲」指定人員之來源不明款項，可能致款項失去蹤跡致檢警難以追查，均絲毫不在乎，而容任該等結果發生亦不違背其本意，其自具有詐欺取財及洗錢之不確定故意。被告前開所辯，不足採信。

三、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及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洗錢等罪嫌。被告與「陳柏宇」、「張嘉哲」、「小潘」及其他詐欺集團成員間，有犯意聯絡與行為分擔，請論以共同正犯。被告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上開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請依刑法第55條之規定，從較重之加重詐欺取財罪嫌處斷。被告對各告訴人及被害人所為共2次犯行，犯意各別，行為互殊，請分論併罰。被告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罪嫌，詐騙金額達105萬元，造成被害人受有財產損害，且被告迄未與被害人和解，建請就各次犯行各量處有期徒刑1年9月以上之刑。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3　　日

　　　　　　　　　　　　　　　檢　察　官　侯詠琪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30　　日

　　　　　　　　　　　　　　　書　記　官　林已茜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 339 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 1 年以上 7 年以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1 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

　　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

　　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洗錢防制法第19條

有第 2 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

刑，併科新臺幣 1 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

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 6 月以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

臺幣 5 千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

編號 被害人 詐欺手法 匯款時間 匯款金額 匯入帳戶 提款時間 提款金額 提款地點 轉交時間 轉交金額 1 曾惠瑜 (提告) 不詳詐欺集團成員假冒曾惠瑜之子，致電佯稱需要貨款178萬元云云，致曾惠瑜陷於錯誤，於右列時間，將又列金額匯入右列帳戶。 113年10月9日11時31分許 50萬元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113年10月9日13時08分許 35萬元 臺中市○區○○○道○段000號 台北富邦銀行中港分行 113年10月9日13時10分許 35萬元 2 曾梅玉 (提告) 不詳詐欺集團成員假冒曾梅玉之妹，致電佯稱投資藥品生意需要週轉、請同學代操股票云云，致曾惠瑜陷於錯誤，於右列時間，將又列金額匯入右列帳戶。 113年10月9日14時49分許 55萬元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113年10月9日15時55分許 35萬元 臺中市○區○○○道○段000號 中國信託銀行科博館分行 113年10月9日15時59分許 35萬元      113年10月9日16時15分許 10萬元  113年10月9日16時39分許 20萬元      113年10月9日16時33分許 10萬元   





